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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阶段合规整改助企重生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夏菲妮  徐婷婷 
 
    3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的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有 8 处体现了“四川元素”，其中包括成都中院判决的首例在审判阶段对涉案
企业开展合规整改的刑事案件。据了解，该案突破了法检两家在审查起诉阶段完成企业合规整改

的限制，使当时经营较为困难的企业在合规整改后重获新生。 
    企业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 
    某环境公司是一家重型环保装备生产企业，于 2014 年 1 月在深交所创业板获批上市。由于
民营企业当中做重型工业机械生产制造的较少，该企业在成都市某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工业生产地

位。 
    该案第一被告人邓某某在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第二被告人邓
某则为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为了扩大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两名被告人及某环境公司，自 2015
年 8月开始，先后耗资 49亿元收购境外公司股份，以举债的方式完成收购。至 2018年初，该环
境公司的负债达到了 70 亿余元。为了维持运营，被告人邓某某和邓某通过银行、小贷公司等渠
道陆续借款 27亿余元，其中 5250万元借款由某环境公司提供担保。 
    按照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定，被告人让公司为其担保的行为属违规担保。随后，被告二人主动
向证监会进行了自首，证监会做出了相应的处罚。 
    据了解，某环境公司未披露的信息主要有两项：一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就是本案的第一
被告人，实际占用公司的非经营性的资金及相关的关联交易没有披露；二是公司违规为被告人进

行担保。 
    2021年，成都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成都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判阶段继续开展合规整改 
    2021年 10月，某环境公司入选成都市检察院第一批进行合规整改试点企业。但在 6个月的
整改时间内，该公司并未完成合规整改的目标，随后成都市检察院向成都中院提起公诉。 
    彼时，某环境公司对外负债累累，只能勉强维持生产，整个公司只有不到其全盛时期三分之
一的员工，且有大量因其退市引发股民要求赔偿等有关民事诉讼。 
    成都中院经研究认为，从这个公司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继续在审判阶段开展合规整改工作。
因此，该公司的合规整改工作一直持续到 2022年 12月。 
    审查起诉阶段之后，企业仍对于合规整改工作十分重视，不仅引入了新的战略投资人，还成
立了合规领导小组。整个合规整改计划主要包括：第一，撤换对公司违法行为具有责任的人员，

也就是本案的两名被告人；第二，督促和要求涉案相关人员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在本案开庭审理

的时候，两名被告人均已将证监会的行政罚款缴纳完毕；第三，积极配合相关单位的办案工作，

如实供述公司涉嫌犯罪的情况；第四，自觉接受检察机关或者第三方组织对企业的调查、评估、

监督和考察工作，并按照要求定期汇报合规整改和建设的情况；第五，加强公司内部管理和合规

意识，绝不再次出现违规违法行为。 
    2022年 12月 27号，由成都市工商联牵头组成的第三方组织对某环境公司进行了评估，最终
评估结果为合格。成都市检察院认为，两名被告人具有自首、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的法定的从

轻情节，并对股民受到的损失全面予以赔偿，完成了破产重组中关于民事赔偿的部分，对社会关

系进行了修复，将社会危害性降到最低。综合以上考虑，成都市检察院做出了免于刑事处罚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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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建议。 
    2022年 12月 30号，成都中院作出判决，被告二人均犯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免予刑事处
罚。 
    目前，某环境公司已全面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公司保留了研发制造体系，装备制造
全面升级，企业重获新生。以 2022 年为例，公司实现产值 1.8 亿余元，缴纳了 0.17 亿元税收，
并全额缴纳了员工工资、社保及公积金等 7200余万元，员工达 500余人。 


